
二 零 零 八 年 三 月 十 一 日 會 議  

資 料 文 件  

 

 

《 預 防 及 控 制 疾 病 條 例 草 案 》 委 員 會  

 

回 應 委 員 在 二 零 零 八 年 二 月 二 十 八 日 會 議 上 所 提 問 題   

 
 
行使《預防及控制疾病條例草案》 (《條例草案》 )內擬議權力的

各種情況及有關主管當局  
 
 《條例草案》旨在以一項新條例取代《檢疫及防疫條例》

(第 141 章 )，目的是更新控制及預防疾病措施的立法基礎，使之

符合世界衞生組織 (世衞 )《國際衞生條例 ( 2 0 0 5 )》的規定。《條例

草案》包含基本和賦權的條文，例如訂明衞生主任逮捕、檢取和

沒收的權力；食物及衞生局局長及行政長官會同行政會議訂立規

例的權力；衞生署署長訂明因應世衞依據《國際衞生條例 ( 2 0 0 5 )》

作出的臨時建議而須採取的措施的權力等。屬於運作性質的條

文，例如有關通報傳染病個案、疾病預防、人的隔離和檢疫等條

文，則會納入定名為《預防及控制疾病規例》 (《規例》 )的新附

屬法例內，並由食物及衞生局局長在《條例草案》通過成為法例

後根據草案第 7 條訂立。《規例》會針對香港居民、旅客、貨物

及跨境運輸工具，制訂全面措施，預防、監察及控制傳染病和疾

病跨境蔓延。  

 
2 .  《條例草案》及《規例》內的各項權力，除行政長官會同

行政會議根據草案第 8 條訂立《公共衞生緊急事態規例》以處理

公共衞生緊急事態的權力外，一律可在平常日子和出現公共衞生

緊急事態狀況時行使，以預防和控制傳染病。行政長官會同行政

會議根據草案第 8 條訂立《公共衞生緊急事態規例》以處理公共

衞生緊急事態的權力，只會在出現公共衞生緊急事態時行使。《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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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衞生緊急事態規例》會賦予政府進一步權力，在最短時間內控

制疾病爆發情況。這些權力可包括查閱和披露資料、徵用財產等

權力。《公共衞生緊急事態規例》會在公共衞生緊急事態狀況已

告停止時即予廢除。  
 
3 .  負責行使《條例草案》內各項擬議權力的主管當局列於下

表：  
 

條  文  擬 議 權 力  行 使 權 力 的  

主 管 當 局  

3  檢 取 相 信 屬 傳 染 性 病 原 體 或 含

有傳染性病原體的任何物品  
衞生主任，經衞生署

署長書面批准  

4  沒 收 任 何 被 非 法 帶 進 香 港 的 物

品  
衞生主任  

5 ( 1 )  截 停 、 扣 留 及 逮 捕 已 犯 或 正 犯

《條例草案》所訂罪行的人  
衞 生 主 任 或 警 務 人

員  

5 ( 2 )  逮 捕 妨 礙 或 協 助 他 人 妨 礙 執 行

法定職能的生主任等的人  

正 被 妨 礙 的 衞 生 主

任、警務人員，或根

據《條例草案》委任

的人  

6  逮捕從扣留中逃走的人  該 人 所 逃 離 的 醫

院、用於隔離等地方

的 任 何 員 工 ； 根 據

《條例草案》委任的

公 職 人 員 ； 警 務 人

員；醫療輔助隊或民

眾 安 全 服 務 隊 的 隊

員  

7  為防止任何疾病、疾病的來源或

污染傳入香港、在香港蔓延及從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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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文  擬 議 權 力  行 使 權 力 的  

主 管 當 局  

香港向外傳播而訂立規例  

8  訂立公共衞生緊急事態規例  行 政 長 官 會 同 行 政

會議  

9  藉於憲報刊登命令，訂明因應世

衞 作 出 的 臨 時 建 議 而 採 取 的 任

何措施  

衞生署署長  

15  藉於憲報刊登公告，修訂《條例

草案》附表 1 及 2  

衞生署署長  

 

 

在《條例草案》中界定 “徵用 ”的涵義  

 

4 .  委員建議在《條例草案》中對 “徵用 ”一詞作出界定，以涵

蓋徵用和干擾財產的情況。正如我們在會議席上所解釋，根據立

法會秘書處法律事務部擬備的立法會 L S 5 5 / 0 7 - 0 8  號文件註腳 8

所引述的判決， “徵用 ”一詞並不是法律術語，可指取得並完全擁

有財產、接管財產，以及取得以某種方式妥為使用財產的權利，

但 沒 有 接 管 財 產 。 ( A u s t r a l i a n  U n i t e d  St e a m  N a v i g a t i o n  C o  v  

Sh ipp ing  Con t ro l  Board  [ 1945 ]  CLR 508 ,  521，按首席法官 L a t h a m

所言，於上述註腳中引述。 )  從這些判決可清楚知道， “徵用 ”一

詞本身的普通釋義可涵蓋徵用和干擾財產，視乎每宗個案的情況

而定。因此似乎沒有必要在《條例草案》中對該詞作出明確的界

定。  

 

5 .  儘管如此，為免生疑問，我們會參照 “徵用 ”一詞在其他本

地法例的定義，在《公共衞生緊急事態規例》中界定 “徵用 ”的涵

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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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共衞生緊急事態規例》內訂定徵用財產的補償計劃  

 

6 .  有委員建議在《公共衞生緊急事態規例》加入徵用財產的

補償計劃。立法會秘書處法律事務部擬備的立法會 L S 5 5 / 0 7 - 0 8號

文件註腳 16提及現行法例中一些 “補償計劃 ”的例子，包括《油污

處理 (土地使用及徵用 )條例》 (第 247章 )第 6至 8條及《石油 (保存

及管制 )條例》(第 264章 )第 9條。這些條文就徵用個案中補償的裁

定方法作出規定，即第 247章的 “在顧及有關個案的所有情況後屬

公平的補償 ”，以及第 264章的 “補償額須按協議而定，但在沒有

協議的情況下，則須顧及該宗個案的所有情況而以仲裁裁定公正

的補償額。 ”第 247章第 6至 8條也訂明提出補償申索的程序。  

 

7 .  《公共衞生緊急事態規例》會就徵用財產訂定類似的補償

計劃，並會規定，如任何人所蒙受的損失或損害，是由於行使徵

用權力而導致或造成的，或如任何人有權使用任何徵用的財產或

有權從該財產收取租金，則該人有權追討在有關個案的情況下屬

公平和公正的補償。該規例也會訂明提出補償申索的程序，以及

加入與《條例草案》第 12(2 )條類似的條文，就任何關於應否支

付補償或補償款額的爭議的解決或裁定方法，作出規定。  

 

8 .  與第 247章及第 264章的補償計劃一樣，《公共衞生緊急事

態規例》的補償計劃不會就補償款額設定上限。該規例規定的補

償辦法 (即在有關個案的情況下屬公平和公正的補償 )可確保具

有充分彈性，適用於各種不同情況，包括《基本法》第一百零五

條所述的徵用個案以及僅屬干擾財產權的個案。對於《基本法》

第一百零五條所述的徵用個案，現時已有憲法規定須向被徵用財

產的擁有人作出實際價值補償，而補償辦法則會以本地法院決定

的 “ 實 際 價 值 ” 裁 定 原 則 為 依 歸 。 政 府 擬 備 的 立 法 會

C B ( 2 ) 1 1 7 0 / 0 7 - 0 8 ( 0 2 )號文件第 11至 13段內亦提及有關原則。在僅

屬干擾財產權的個案中，補償會按 “公正平衡準則 ”裁定。這點已

在同一文件第 14段內加以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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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例草案》第 2 條內 “物品 ”的定義  

 

9 .  關於《條例草案》第 2條內 “物品 ”一詞的定義，委員要求

政府澄清，既然 “郵件 ”也屬於一種 “動產 ”，為何要把 “而為免生

疑問， ‘物品 ’包括任何種類的郵件 ”這一短語放在 ( c )段的括號之

外。  

 

10 .  有關的短語修飾 “物品 ”定義的 ( a )、 ( b )及 ( c )段。採用這種

草擬方式，是要顧及把動物 (例如昆蟲 )或植物 (包括葉或種子 )以

郵遞方式寄到香港的不尋常情況。如把該短語放在括號內，則 “郵

件 ”一詞的涵義只限於 ( c )段所提述的無生命物體的郵遞。  

 

 

《公共衞生緊急事態規例》的架構  

 

11 .  我們會在稍後提交《公共衞生緊急事態規例》的架構，供

委員參閱。  

 

 

 

 

食 物 及 衞 生 局  

二 零 零 八 年 三 月  


